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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2020年6

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陶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赵民革董事长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4,230,499,82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9.98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198,760,8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9.38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1,738,9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1,738,9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0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1,738,9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000％。

3.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莹、刘雪晴作为本次会议的见证律

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一《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二《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三《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四《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五《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49,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3％；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88,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54％；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六《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6％；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八《关于重新签署〈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285,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6％；反对8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7,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60％；反对86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05,352,431股)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九《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26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30％；反对8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170％；反对88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3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05,352,431股)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之金融服务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26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30％；反对8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170％；反对88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3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05,352,431股)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一《对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风险评估审核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316,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4％；反对8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63％；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05,352,431股)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二《在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之风险处置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26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30％；反对8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170％；反对88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3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05,352,431股)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三《关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并签署资产置换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285,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6％；反对8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7,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60％；反对86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05,352,431股)回避表决。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四《关于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以及符合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五《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3)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4)债券期限及品种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5)债券利率和利息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7)增信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8)调整票面利率条款、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0)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1)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2)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六《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3)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4)债券期限及品种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5)递延支付利息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6)强制付息事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7)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8)赎回选择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9)债券利率和利息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0)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1)增信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2)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3)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14)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七《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注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2)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3)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4)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5)发行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7)增信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8)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9)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续期公司债券、超短期融资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十九《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73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0％；反对76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7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042％；反对76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95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

通过。

提案二十《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9,669,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

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908,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7％；反对8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52％；弃权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2％。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二十一《关于调整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唐荻、张斌连续6年任期即将届满，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刘燊、彭锋为公司独立董事。 刘燊、彭锋的简历详见公

司于2020年4月24日发布的《七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4）。

总表决情况：

选举刘燊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212,452,334股。

选举彭锋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212,470,53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选举刘燊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3,691,463股。

选举彭锋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3,709,663股。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刘燊、彭锋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唐荻、张斌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公司任何职务，任职期间唐荻、张斌未持有

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唐荻、张斌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莹、刘雪晴作为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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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事项的问询函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23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

《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767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中珠集团因自身债务问题已无能力按原计划向公司偿还资金欠款，为减少公司资产

损失，公司与中珠集团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拟以中珠集团对深圳市盛洪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洪瑞公司）的债权5.34亿

元，用于抵偿中珠集团对公司的等额欠款。 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核实并补

充披露以下事项。

1.公告显示，本次抵债所涉债权为中珠集团于2018年5月转让“夏湾批发市场城市更新项目”（以下简称标的项目）的实施主体中珠

商业70%股权形成的应收股权转让余款。 标的项目于2018年11月23日收到规划方案及供地方案的批复通知，目前完成地下室土方开挖

工程。 根据前期公告，2019年5月，公司全资孙公司珠海泽泓以6.3亿元对价收购了中珠商业30%的股权，公司同月又向中珠商业支付2亿

元股东借款，用于补缴标的项目地价款。 如本次债权转让抵偿欠款事项实施完成，公司对标的项目已累计投入13.64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项目的原定投资总额、建设周期、开工时间，实际开工时间、截至目前的项目进展、后续进度安排、预计竣

工验收时间及取得预售许可的时间、后续还需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说明目前进展是否落后于规划、落后原因、项目是否存在推进风险；

（2）公司在收购中珠商业30%股权、提供借款、参与标的项目等一系列交易中，已实际签署但未披露的相关协议、具体约定，公司与相关

方是否存在潜在利益安排，是否损害公司利益；（3）结合公司主业规划，说明对标的项目未来的持有或退出安排，相关投资是否存在收

回风险；（4）结合上述问题，说明本次债权转让抵偿欠款的交易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2.公告显示，2018年5月14日，中珠集团与鹏瑞城市更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瑞公司）、中珠商业等相关方签订合同，转

让中珠商业70%股权，并约定鹏瑞公司应于中珠商业取得标的项目预售许可证或实际开始销售之日起30日内，向中珠集团付清剩余的

股权转让款。《补充协议》五约定，盛洪瑞公司有权选择现金、物业抵款或部分现金加部分物业形式向中珠集团支付剩余款项，支付现金

和物业抵款的比例由盛洪瑞公司决定；选择以现金支付的，在项目取得二期工程预售许可证后60日内支付，选择以项目物业抵款的，计

价办法采用物业成本价投资回报的方式计价，投资内部回报率年化不低于20%。《补充协议》八约定，剩余款项将分两期支付给中珠集

团，其中第二期款项金额暂定为2.8亿元，在标的项目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满三年后60日内按约定方式支付；第一期款项为剩余款项扣

除第二期款项后的余额，在取得标的项目二期工程预售许可证后60日内按约定方式支付（现金或本项目物业）。 另外，公告显示，本次债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跟债务人就相关支付条款进行磋商。

请公司：（1）分别披露鹏瑞公司、盛洪瑞公司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及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相关公司成立未满一年，

则补充披露其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及财务数据；（2）补充披露鹏瑞公司与盛洪瑞公司的关联关系，各自在标的项目运营或建设中的地

位，以及在后续债务偿付中的具体责任安排；（3）结合上述问题，说明鹏瑞公司与盛洪瑞公司是否具有后续履约能力，或为保证履约能

力做的相关安排；（4）说明中珠商业70%股权转让对价的具体支付安排及历次变化，解释变化原因、合理性，进一步明确5.34亿元标的债

权的当前具体支付条件及时间；（5）结合项目所在地块商业地产市场价格走势和可比交易，详细说明标的项目按照物业成本加不低于

20%年化投资回报率计价的依据与合理性，说明标的项目未完工的情况下，物业抵款方式是否有损公司利益，导致公司未来收益的不确

定性；（6）公司未来跟债务人就支付条款进行磋商的主要方向。

3.公告显示，公司与中珠集团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如该笔债权到期后，因中珠集团原因导致盛洪瑞公司未付款或未足额付

款的，中珠集团应当立即无条件向公司补足差额部分。 如未能履行补足义务，每逾期一日，应当以逾期金额为基数，按照千分之一的标准

向中珠医疗支付违约金。另外，公司对中珠集团的债权本金计息至2018年12月31日，自2019年1月1日起停止计息。2019年1月1日至2020

年6月22日欠付利息2701.05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珠集团及相关方就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还有其他约定或者付款前提，以及可能导致盛洪瑞公司未付款或

未足额付款的情形；（2）结合中珠集团目前的资金实力，说明其是否具有连带还款能力；（3）公司与中珠集团是否已就2019年起停止计

息达成协议，是否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相关利息金额的免除是否作为本次债权转让交易的安排，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4.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补充披露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具体工作，包括是否对交易履行必要的尽职调查程序、是否

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是否充分论证交易合理性及对公司的影响，并就是否勤勉尽责明确发表意见。 请公司独立董事结合上述问题，就

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20年6月24日披露函件，并于7月3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进行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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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6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0年6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2020年6月23日上午，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相

关资料。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2019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年6月24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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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10,920,11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5月17日出具的《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03号）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红塔证券”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64,

000,000股， 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3,269,405,396股增至3,633,405,39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集团” ）、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产投”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工投”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

药” ）、云南正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业投资” ）及中铜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

云南冶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铜投资” ）共6名股东持有的合计1,110,920,

119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根据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股东持股期限的相关规定以及上

述股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该部分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将于

2020年7月6日上市流通（因2020年7月5日为周日， 故上市流通时间顺延至2020年7月6

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剩余2,158,485,277股。 其中云南

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94,700,042股，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33,333,

333股，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66,666,667股，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持

有240,000,000股，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3,785,235股，限售期均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股东云投集团、昆明产投、云南工投、云南白药、正业投资及中铜投资分别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

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红塔证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

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东承诺； 红塔证券对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东吴证券对红塔证券首次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10,920,11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6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云投集团 654,042,953 18.00% 654,042,953 0

2 昆明产投 227,596,789 6.26% 227,596,789 0

3 云南工投 166,550,267 4.58% 166,550,267 0

4 云南白药 47,113,683 1.30% 47,113,683 0

5 正业投资 9,800,000 0.27% 9,800,000 0

6 中铜投资 5,816,427 0.16% 5,816,427 0

合计 1,110,920,119 30.57% 1,110,920,119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222,291,713 -1,063,806,436 2,158,485,277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7,113,683 -47,113,683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269,405,396 -1,110,920,119 2,158,485,277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364,000,000 1,110,920,119 1,474,920,11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4,000,000 1,110,920,119 1,474,920,119

股份总额 3,633,405,396 0 3,633,405,396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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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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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五层紫禁厅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57,713,78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204,253,6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53,460,1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61640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4.7877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28678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执行董事杨明辉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张佑君先生、刘克先生、何佳先生、周忠惠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其中，李宁先生、郭昭先生、饶戈平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代）张佑君先生以电话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审计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

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360,306 99.909704 16,800 0.000525 2,876,500 0.089771

H股 751,830,675 99.783731 0 0.000000 1,629,500 0.216269

合计 3,953,190,981 99.885722 16,800 0.000424 4,506,000 0.11385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360,306 99.909704 16,800 0.000525 2,876,500 0.089771

H股 751,830,675 99.783731 0 0.000000 1,629,500 0.216269

合计 3,953,190,981 99.885722 16,800 0.000424 4,506,000 0.11385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3、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143,106 99.902926 234,000 0.007303 2,876,500 0.089771

H股 751,093,615 99.685908 737,060 0.097823 1,629,500 0.216269

合计 3,952,236,721 99.861611 971,060 0.024535 4,506,000 0.11385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289,606 99.907498 464,000 0.014481 2,500,000 0.078021

H股 752,328,675 99.849826 1,131,500 0.150174 0 0.000000

合计 3,953,618,281 99.896519 1,595,500 0.040313 2,500,000 0.06316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即100%为现金分红），向2019年度现金红利派发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中明确）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派发红利，每10股派发人民币5元（含税）。 以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

召开日公司已发行总股数12,926,776,029股为基数，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463,388,014.50元，占2019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52.85%。 在上述董事会召开日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 2019年度公司剩余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公司2019年度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8月21日前派发完毕。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1,990,404 95.872262 127,223,180 3.970446 5,040,022 0.157292

H股 325,036,357 43.139156 337,137,162 44.745186 91,286,656 12.115658

合计 3,397,026,761 85.833058 464,360,342 11.733045 96,326,678 2.43389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736,706 99.921451 16,900 0.000528 2,500,000 0.078021

H股 753,460,17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3,955,196,881 99.936405 16,900 0.000427 2,500,000 0.06316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736,706 99.921451 16,900 0.000528 2,500,000 0.078021

H股 753,450,925 99.998772 0 0.000000 9,250 0.001228

合计 3,955,187,631 99.936171 16,900 0.000427 2,509,250 0.0634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8.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持续性关连交易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联系人拟发生的关联/连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040,960 99.791052 16,900 0.001403 2,500,000 0.207545

H股 752,575,653 99.882605 0 0.000000 884,522 0.117395

合计 1,954,616,613 99.826282 16,900 0.000864 3,384,522 0.17285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关联/连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1,999,695,746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8.02议案名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除外）拟

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736,706 99.921451 16,900 0.000528 2,500,000 0.078021

H股 752,575,653 99.882605 0 0.000000 884,522 0.117395

合计 3,954,312,359 99.914056 16,900 0.000427 3,384,522 0.08551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8.03议案名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持有公司重要下属子公司10%以上股权的公司拟发生的关联/连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7,643,633 99.921351 16,900 0.000528 2,500,000 0.078121

H股 753,460,17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3,951,103,808 99.936339 16,900 0.000428 2,500,000 0.0632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关联/连股东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4,093,073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8.04议案名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5%以上股权的公司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1,869,077 99.894883 16,900 0.000706 2,500,000 0.104411

H股 753,460,17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3,145,329,252 99.920044 16,900 0.000537 2,500,000 0.07941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持股数分别为265,352,996

股、544,514,633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恕慧先生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9,496,344 99.851533 2,257,262 0.070446 2,500,000 0.078021

H股 733,239,159 97.316246 20,221,016 2.683754 0 0.000000

合计 3,932,735,503 99.368871 22,478,278 0.567961 2,500,000 0.06316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长义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1,736,706 99.921451 16,900 0.000528 2,500,000 0.078021

H股 752,566,403 99.881378 884,522 0.117394 9,250 0.001228

合计 3,954,303,109 99.913822 901,422 0.022776 2,509,250 0.0634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以下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除外）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91,726,231 99.249031 464,000 0.117561 2,500,000 0.633408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62,427,029 66.489365 127,223,180 32.233678 5,040,022 1.276956

7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

事2019年度报酬总额的

议案

392,173,331 99.362310 16,900 0.004282 2,500,000 0.633408

8.01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

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联系人拟发生的关联/

连交易

392,173,331 99.362310 16,900 0.004282 2,500,000 0.633408

8.02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担任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公司（公

司控股子公司除外）拟

发生的关联交易

392,173,331 99.362310 16,900 0.004282 2,500,000 0.633408

8.0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持

有公司重要下属子公司

10%以上股权的公司拟

发生的关联/连交易

388,080,258 99.355628 16,900 0.004327 2,500,000 0.640046

8.04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持

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

5%以上股权的公司拟

发生的关联交易

392,173,331 99.362310 16,900 0.004282 2,500,000 0.633408

10

关于选举张长义先生担

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392,173,331 99.362310 16,900 0.004282 2,500,000 0.633408

注：上表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连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持续性关连交易的议案》。

关联/连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对议案“8.0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联系人拟发生的关联/连交易”回避表决，

其持股数为1,999,695,746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关联/连股东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对议案“8.03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与持有公司重要下属子公司10%以上股权的公司拟发生的关联/连交易”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4,093,073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8.0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持有公司股份的

比例超过5%以上股权的公司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回避表决， 持股数分别为265,352,996股、544,514,633股，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8.02不涉及回避表决的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刘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